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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需求表及采购需求

—、货物需求表

采购项目名称、内容 蓝藻打捞干化一体船

数量 1艘（详见采购清单）

交货期 详见第五章中的“商务条款”

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

安装地点 详见第五章中的“商务条款”

备注

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，报价包含招标文件规定的完成相关服务所需的

设备运输费、下水费、调试费、上牌费、第1次保险费、售后服务费

、验收费、教学培训费、税费以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或不可预

见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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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采购需求

（一）采购清单

序号 设计制造要求 数量 单位

1 蓝藻打捞干化一体船 1 艘

（二）技术要求

1、基本要求

长臂型蓝藻打捞分离干化一体船具备2至25米宽幅范围自动围集蓝藻水华及细小蓝藻孢

子的能力，具有快速藻水分离的能力，最终处理后形成藻泥装袋，并可机械化转移上岸。要

求蓝藻打捞分离过程纯电动作业，同时还需具备对浮萍、落叶、生活垃圾等其它微细无序状

漂浮物的打捞能力。

2、技术参数

1.▲主体尺寸：最大船长15米（∓ 0.5米）、总宽3至3.5米、总高小于3.3米。

2.主体材质:CCSB钢质船体。

3.▲船只吃水：可在0.6至0.8米之间调节。

4.满载排水量：≥22t

5.设计空载航速：≥10km/h。

6.设计工作航速：≥2km/h。

7.航区：B级。

8.电池容量：≥24*180Ah。

9.舷外挂机：≥200HP(汽油机、数量1台)。

10.发电机组辅助供电：≥20kw静音柴油发电机组(为空调、污水泵供电及电池组应急充

电)。

11.额定工作人员：≤3人。

12.充电时长：≤12小时。

13.▲蓝藻打捞分离过程纯电动作业，最大纯电打捞作时间≥7小时。

14.智能牵引机器人及拦截臂：

14.1智能牵引机器人主体材质：高密度聚乙烯非金属材质。

14.2▲智能牵引机器人主体构造：牵引小船侧推360°转向，全滤网保护结构。

14.3▲智能牵引机器人主体尺寸：长：≤1.1米，宽：≤0.4米，高：≤0.4米。

14.4▲智能牵引机器人吃水深度：≤0.40米。

14.5智能牵引机器人单体重量：≤30公斤。

14.6拦截臂材质结构：柔性材质软臂，不倒翁结构，单臂长≥14米。

14.7拦截臂拦截深度：≥水面以下15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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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8▲拦截收纳：具备外挂装置。

15.蓝藻分离设备主要参数。

15.1负压发生器：电动驱动≥4KW。

15.2藻水分离富集装置过滤系统材质：304不锈钢。

15.3藻泥脱水装置。

15.3.1絮凝助剂自动喷洒系统。

15.3.2藻泥储存舱容积≥4立方米。

15.3.3铰链式藻水脱离器：材质304不锈钢。

15.4电器控制及电池充放电智能管理系统。

15.4.1驾驶舱与操作舱一体，便于整船协调运行，系统高度集成。

15.4.2智能管理：物联网现场画面实时传送、作业轨迹跟踪、远程智能定位、远程电压

监测。

16.设备运行目标

16.1▲设计最大打捞清理效率≥4万平方米/小时。

16.2蓝藻絮化助剂必须无毒性。

16.3藻水处理能力：≥3000m
3
每天（10小时计）

16.4藻泥含水率（静置2小时）：

（1）活藻含水率≤90%

（2）死藻含水率≤94%

16.5可实现机械卸载；

16.6作业噪音：纯电动打捞过程10米外机械噪音≤50分贝。

3、主要系统组成及功能：

3.1智能牵引机器人

具有2只智能牵引机器人，能通过中央控制台控制速度、方向、界宽，各牵引一条柔性拦

截臂，带动船体前行、转向作业。

3.2柔性拦截臂

具有2条柔性拦截臂，连接着智能牵引机器人，在一定界宽范围内可拦截、汇聚、引流水

面蓝藻及漂浮物进入收集处理中心。

3.3半潜型船体

作业开始前船体下潜至半潜状态，作业完成后恢复至正常浮起状态。

3.4溢流调节系统

根据现场情况调控进水流量，引流外部水体上层蓝藻至收集处理中心。

3.5收集处理中心

通过分层遴选技术实现藻水自然分离。

3.6藻水脱离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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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藻水快速脱离，使层面藻浆汇集于下一道处理工序。

3.7中央控制台

由各系统控制开关、指示仪表、舷外机方向器及操纵档位、智能牵引机器人摇柄及调速

器等组成。

3.8残渣处理系统

包括软管泵装置、操控装置、输送装置，打捞作业完成后，可将收集舱内剩余藻浆吸入

转送至下一道处理工序。

3.9藻浆絮化系统

包含储存箱、喷洒器、调节阀、输送管路等，作业时根据收集处理中心的蓝藻密度和絮

化效果，适度调节阀门流量，使蓝藻絮化、凝聚，实现藻水分离。

3.10藻浆遴选机

遴选藻浆、分离余水，将藻泥提升至辅助舱内的储存袋中。

3.11吊机

将辅助舱内袋装的藻泥吊装上岸。

3.12负压发生器（主机）

打捞作业时，持续为收集处理中心提供负压；作业完成后，辅助船体上浮。

3.13通海阀

作业开始前，辅助船体下潜。

3.14发电机组系统

包括发电机组装置、远程操纵装置、启动控制装置、消音静音装置、基座安装装置，主

要用于部分设备的能源供给，以及应急供电保障。

3.15辅助挂机动力系统

包括舷外挂机装置、液压操纵装置、燃油过滤装置、启动控制装置、基座安装装置，主

要作用为在作业前及作业完成后的转移。

3.16电池模块及储存箱

内部储存两组独立高容量免维护电池模块组，提供电能用于蓝藻及漂浮物打捞作业。

3.17拦截臂外挂系统

外挂系统分别设置于船尾及船体左右两侧，由船尾的智能牵引机器人搁架和舷侧的拦截

臂挂架组成，主要用于智能牵引机器人和拦截臂的搁置、锁定。

注：投标人必须完全响应或优于上述技术要求，不得出现负偏离，否则投标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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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商务要求

序号 品目名称 商务条款要求

1 付款方式

1、合同签订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款的30%作为预付款，全部

货物交付安装完毕后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款的95%，质保期满后无质

量问题一次性付清尾款。

2、所有款项均不计取利息。

2

交货期限

签订合同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本次招标设备的供货、安装、调试以及与

之配套的辅助工作，交付采购人使用。

3 交货地点 釆购人指定地点

4 项目及报价范围

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，报价包含招标文件规定的完成相关服务所需的

设备运输费、下水费、调试费、上牌费、第1次保险费、售后服务费、

验收费、教学培训费、税费以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或不可预见

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。

5 质保期

（1）服务过程中中标人提供给采购方的配套设备设施及相关系统的免

费保修期不少于1年；在此期内发生的配套设备设施及相关系统质量问

题，由中标人负责免费解决。

（2）免费保修期间软件系统平台须提供免费升级服务，且质保期外的

维修保养、零部件购置按市场价8折优惠。

（3）免费保修期间，若发现是由于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，在某个(些

）功能模块上未响应或完全响应招标文件，则中标人须对相关功能模

块进行免费升级完善。

6

售后服务

中标人提供硬件一年的免费质保，7×24免费售后技术支持服务（包括

故障排除、性能调优、技术咨询等）。中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的服务

要求后，1小时内予以响应，必要时能够上门服务，直到解决故障或者

达到采购人要求；如遇重大故障（由于设备或应用软件问题引起系统

瘫痪、崩溃）应在故障12小时内恢复项目运行；如遇中等故障（业务

不能正常受理、办理），12小时内分析问题原因，对缺陷提供合理解

决方式，对其他原因引起的问题提出合理性解决建议；对于不能及时

解决的故障，应书面承诺解决问题的时间。



6

7 质量保证

中标供应商配合当地海事船检部门检验，保证检验合格并办理相关

牌照、证件等。满足采购人合法使用要求。

8 项目验收

（1）验收按国家有关规定、规范进行,从系统的实用性、稳定性、

可维护性、灵活性、可操作性及系统文档、规范及说明等方面全面

组织验收。中标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、用户手册、原

厂保修卡、随机资料及配件、随机工具等交付给采购人；中标供应

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，视为未按合同约

定付货，中标供应商必须负责补齐，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，由中标

供应商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；

（2） 由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一起进行到货验收，由中标供应商完

成货物的安装调试工作。货物到达现场，中标供应商应在采购人及

使用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开箱，根据产品检测报告、出厂合格

证、使用说明书、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等进行共同清点、检查外观

， 作出记录，双方签字确认。中标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全新的和未

使用过的，并在到达采购人所在地后完好无损，如有缺漏、损坏，

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调换、补齐或赔偿；

（3）安装、调试完成后的验收，由采购人成立的验收小组对合同规

定或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每一项技术、服务、安全标准等进行

逐项核验，并将验收结果记入验收记录中，验收合格后签署《政府

采购验收报告》， 报代理机构备案。必要时采购人可以聘请专业人

员或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工作。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

物未达到合同规定或投标文件规定要求，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

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，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；

（4）人员伤亡责任约定中标供应商在本项目施工全过程中，因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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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人员管理不善、安全措施不到位、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或其他归责

于中标供应商的原因，导致发生人员伤亡事故的，相关的事故处理

责任、经济赔偿责任及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供应商独立承担。采购人

对该类事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、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， 且中标供

应商需及时妥善处理事故后续事宜，避免对项目进度及采购人造成

不良影响。

9 拟派售后服务

人员要求

拟派项目售后技术（服务）负责人1人需具备船舶类初级技术职称；

售后技术（服务）团队人员至少1人需具备数字智能化长臂船操作初

级职业资格证书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》三类

驾驶员适任证书；

10 培训要求

（1） 中标人必须负责采购人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，并制定详细

的培训计划、培训人数，培训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以及其他使

用该系统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，培训时长须满足采购人业务需求，

培训时须按采购人要求前往工作一线现场培训，确保教会参与培训

人员。培训所需费用纳入投标报价。并提供纸质、电子、视频等形

式的培训资料，资料内容包括：①提交的培训文档；②培训内容包

括软硬件整体构架，网络及安全架构、系统结构、各个运行程序功

能等；③系统的安装、运行参数配置、数据备份和恢复、常见故障

处理等；④投标人自行提供的其他培训内容。

（2） 中标人提供培训视频资料，同时提供详细的电子版的培训材

料，供全部采购人使用人员下载学习。

注：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上述商务要求，不得出现负偏离，否则投标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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